
【内容简介】

在历经一年多的政治博弈和利益妥协之

后， 2010 年 7 月 15 日， 被称为美国“大萧

条” 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

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在美国参议院以 60 票赞成、 39 票反对的投

票结果获得通过。 这份长达 1279 页的金融

改革法案， 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历时近两年的

金融改革立法， 并由此开启了与新自由主义

分道扬镳的金融监管路径。

法案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其一， 扩大

政府金融监管体制的职能和权力， 成立金融

稳定监管委员会， 负责系统监测和应对威胁

国家金融稳定的风险， 并努力消除金融机构

“大而不能倒的困局”。 其二， 设立新的消费

者金融保护局， 提供历史上最强的消费者金

融保护和监管制度， 防范普通消费者遭受不

良金融产品的侵害。 其三， 采纳防范金融风

险的“沃克尔规则”， 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

高风险投机性套利行为， 并将以前缺乏监管

的场外金融衍生品纳入监管视野。 其四， 美

联储有权对企业经理层的薪酬进行监督和干

预， 并确保高管不会为了高额薪酬而对金融

风险涉足过深。

凡此种种改革措施， 最引人关注的， 莫

过于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加大对消

费者利益的保护， 其中一项重点措施， 正在

于强化信息知情权。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之所

以在这方面着力良多， 是因为金融市场存在

极为特别的信息不对称。

金融市场集聚了无数聪明的大脑， 在逐

利的本能驱动下， 他们夜以继日地创造了数

不胜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 ， 举凡

CDO、 CDS、 VIE 等， 并由此缔结着双重

甚至是三、 四重的法律关系， 这是一种完全

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习惯话语体系， 其复杂与

抽象程度， 远非货物买卖、 劳资纠纷等传统

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所能比及。 而且， 金融产

品是一种识别成本极其高昂的“信任型” 产

品， 很难根据其外观来判断产品的风险特征

和法律属性。 在一定意义上， 金融消费者是

不折不扣的“业余选手”， 而金融产品提供

者却是“职业运动员”， 双方的认知能力与

风险管理水平存在极大的不对等。

到了大数据时代， 金融机构不仅承继了

资本优势， 更插上了“数据赋能” 的翅膀。

金融机构运用技术营造的便利场景， 使消费

者迅速“臣服”， 从“面对面” 走向“键对

键”， 甚至只需刷脸认证， 虽然节约了时间

成本， 却同时进一步弱化了消费者保护机

制。 消费者不点击“我同意” 就无法享受相

应的金融服务， 消费者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

信息在无声无息中被收集、 处理， 甚至使

用、 共享和传输。

如何在大数据背景下实现金融消费者对

金融信息的有效控制， 如何构造新形势下金

融消费者信息权的权利内容， 如何配置金融

机构的信息保护义务和责任， 如何确立信息

保护监管机构及其权责划分， 如何规范金融

信息的跨境传输……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富有价值的探讨， 并提供了可贵的解决思

路。

…… 罗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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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数据时代意味着对数据最大程度的挖

掘和最高效率的利用， 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

对金融信息的分析和加工。 在金融市场， 金

融消费者无论是作为存款人、 投资人或是投

保人等等， 基于反洗钱等国家安全需要及金

融服务的要求， 都必须将个人信息在首次交

易时传输至金融机构， 这些信息是金融市场

运行和金融安全的基石。 金融信息保护看似

是对大数据的制约， 实际上与大数据创新发

展并不矛盾， 它限制的不是信息的利用、 流

通及共享， 而是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滥用。 根

据 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第 27 条规定， “本

办法所称个人金融信息， 是指金融机构通过

开展业务或者其他渠道获取、 加工和保存的

个人信息， 包括个人身份信息、 财产信息、

账户信息、 信用信息、 金融交易信息及其他

反映特定个人某些情况的信息。” “大数据”

一词则包涵了数据放大和处理的三个层面：

第一， 大数据是指一种使计算能力和算法更

精确的技术； 第二， 使用不同工具以处理和

清洗数据的分析方法； 第三， 它强化了大数

据集合所带来的精确性、 客观性、 真实性的

理念。 大数据的意义在于发现和理解信息内

容及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大数据分析将

逐步取代样本分析， 海量数据使得“样本=

总体” 利用所有数据成为可行的分析方式，

不仅预测结果更加客观， 更能让我们清楚分

析了微观层面的细节， 产生了新的数据价

值。

大数据时代金融信息的法律保护

书 架

张月梅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王锋 著

商务印书馆

吴宗宪 著

商务印书馆

立法论证问题， 是立法学和法理

学比较前沿的领域。 本书理论架构和

概念体系均来自作者对我国立法实践

的认真思考与理论提炼。 全书分为六

章， 分析了立法论证主体、 立法论证

与法律效力； 考察了立法论证的对象

和思维过程 ； 阐释了立法论证的合

宪、 合法、 合政策性， 以及正当性、

合理性等实质课题； 还结合个案讨论

了立法论证的机制问题， 并就如何完

善机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

本书精选了品牌保护专家张月梅

女士在其微信公众号 “张月梅的商标

文” 上发布的 100 篇品牌保护知识普

及文章 ， 涉及品牌商标的注册 、 使

用、 保护、 诉讼等。 多年工作期间，

她见证了因对商标的基本概念不清楚

而导致的各类案件， 这些案件导致的

损失本可以避免。 有鉴于此， 她一直

致力于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为大众普及

品牌保护提供法律常识 ， 并深入一

线， 与社会各界人士打成一片。

改造罪犯 ， 把犯罪人变成守法

者，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本书

作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罪犯改造理

论———罪犯改造的犯因性差异理论，

认为犯因性差异既是个人犯罪的重要

原因， 也是对罪犯改造的重要基础；

改造罪犯实际上就是努力缩小和消除

犯因性差异的活动。 在对犯因性差异

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 总结、

归纳了通过罪犯改造实践改变罪犯的

犯因性差异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罪犯改造论———罪犯改造的犯因性差
异理论》

《立法论证研究》《人人都该懂的 100个品牌保护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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